学校校服选用采购管理办法
为贯彻落实市教委、市质量技监局、市财政局、市物价局、市工商局、市公安局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生校服管理的若干意见》和市教委贯彻落实该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精神。也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校服选用及管理工作，确保校服品质，发挥校服育人和审美功能，保障我校学生健康成长，学校结合自身实际特制订本校服选用采购管理办法：
1、 成立工作小组
为进一步严格规范学校校服选用采购工作，学校成立由校方代表、家委会、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家长代表组成的校服选用、采购工作小组，针对校服选用、采购工作过程的相关问题进行集体决策，保证校服选用、采购规范有序的实施。
2、 校服选用采购程序
1、 建立校服穿着规定。根据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发展和学校整体规划的需要，结合培养学生团队意识，展现本校学生良好精神面貌和积极正向良好校园风貌的前提。经广泛听取意见后学校制订建立校服穿着规定，并经本校家长委员会审议通过，在学校网站或公告栏公布后实施。
2、 校服选定。学校选择生产安全、管理规范、质量保证、服务到位、经备案的校服生产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将校服款式样本送至学校，经校服工作小组选定后，由生产企业制作样衣，并由学生试穿，再经校服工作小组集体商议确定后。学校与生产企业达成初步采购意向，校方代表与企业方代表持校服采购草拟合同至区教育安全管理中心进行备案，获得备案认可后，学校和企业正式签订采购合同。
3、 校服征订。学校根据季节特点和学生年龄特点，制订每学期校服征订计划，一般春季为征订夏装，秋季为征订运动装、正装和冬装。学校每学期期初印发代办服务性收费项目意见征询单、校服征订单等告家长书，详细告知家长校服征订的相关信息和校服款式，单价。由家长根据自身需要自愿原则确定是否征订校服和征订校服的数量，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措辞变相强制或引导家长征订。
4、 校服生产。学校根据家长收费意见征询单和校服征订单，汇总当学期校服征订数量交由生产企业进行校服批量生产。企业在正式批量生产校服前，必须按国家标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GB18401-2010》、《中小学生校服GB/T 31888-2015》送检校服样品，获得检测合格报告后，企业方可正式批量生产。
5、 交付验收。学校要严格做好校服的接收与查验工作，认真落实校服“双送检”制度，确保接收的校服符合质量标准和合同要求，保障学生穿着安全。在接收校服时，要认真查验由质量监督部门出具的该批校服的质量检验合格证书、检验报告和校服标识等材料，并按规定通知区教育安全管理中心，并由安全管理中心随机抽取校服送检，送检合格报告未出具前，学校不得提前下发学生校服。校服检测费在学校公用经费中列支，不得向学生另行收费。校服“双送检”合格后，方可发放给学生使用。学校一旦发现采购的校服有质量问题，必须立即停止使用，及时与生产企业交涉，依照校服采购合同约定，办理退赔等事宜。对问题校服要及时向区教育安全管理中心汇报，同时向质量监督部门举报。
6、 售后服务。采购结束后，及时公示质检报告和售后服务相关事项，督促供货企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做好售后服务，包括校服尺寸大小的更换等。
7、 资料存档备案。校服采购结束后，所有采购过程的过程性资料，包括告家长书、校服征订单，统一归档整理保存备查。并依照上级要求及时做好资料上交备案。
8、 采购纪律。学校校服经办人员应严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学校和教师不得在校服采购活动中获取任何利益，不得收任何形式的服务费用。如有违纪、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9、 本办法由学校校服工作小组负责解释，至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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